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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9C_A8_c80_644807.htm 一、无效民事行为的概念 无效

民事行为，是指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，因而不能

产生行为人预期后果的行为。 二、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 (一)

行为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实施的民事行为 如： 1.17岁的少年设

立的遗嘱无效。 2.精神病人设立的遗嘱无效。 3.15岁少年放

弃接受遗赠的行为无效。 4.精神病人抛弃所有权的行为无效

。 5.“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，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

实施的，应当认定无效。”(《民通意见》第67条第1款) 6.“

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，应当认定为

无效。”(《民通意见》第67条第2款) 7.其他行为。 (二)意思

表示不自由的行为 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行为包括欺诈、胁迫、

乘人之危的行为。《民通》第58条规定欺诈、胁迫、乘人之

危的行为是无效行为，而《合同法》第54条规定为可撤销的

行为，如何适用法律要根据具体情况。比如因欺诈、胁迫设

立遗嘱，设立遗嘱是单方行为，因此不能适用《合同法》的

规定予以撤销，而只能根据《民通》的规定确认为无效。 (

三)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恶意串

通的当事人具有共同故意、一致的行为。比如采取恶意串通

的方式(投标人与招标人恶意串通或投标人之间恶意串通)中

标，中标为无效。 (四)伪装行为 伪装行为，是以合法形式掩

盖非法目的的行为。比如，签订虚假的租赁合同，将租金摊

入成本以逃避税收。 (五)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

1.违反法律。 (1)概说。违反法律，是指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



的强制性规定。强制性规定，又称为强行性规范，是任意性

规范的对称。对强行性规范，当事人必须遵守，如果违反则

导致行为无效.对任意性规范，当事人可以合意排除适用。 全

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、国务

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，是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

，不能以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。 (2)对

三种具体情况的规定： ①《合同法解释(一)》第10条规定：

“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

无效，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、特许经营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

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。”违反国家限制经营、特许经营、禁

止经营的规定，属于违反强制性规定。 ②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企业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后，在破产程序终结前经人

民法院允许从事经营活动所签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》(

自2000年12月9日起施行)指出：“企业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后

，破产企业应当自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裁定之日起停止生产经

营活动。但经清算组允许，破产企业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之

前，以清算组的名义从事与清算工作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。

清算组应当将从事此种经营活动的情况报告人民法院。如果

破产企业在此期间对外签订的合同，并非以清算组的名义，

且与清算工作无关，应当认定为无效。” ③无效的免责条款

。免责条款，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确立的排除或者限制其未来

责任的条款，包括格式免责条款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免

责条款。《合同法》第53条规定：“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

无效：(一)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.(二)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

成对方财产损失的。”人身安全权是不可转让、不可放弃的

权利，也是法律重点保护的权利。因此不能允许当事人以免



责条款的方式事先约定免除这种责任(这种责任通常表现为违

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)。对于财产权，不允许当事人预先约

定免除一方因故意或因重大过失而给对方造成损失所应承担

的责任，否则会给一方当事人提供滥用权利的机会。 2.损害

社会公共利益。 当事人为追求自己利益而订立的合同，其履

行或履行结果危害国家利益的，或者为了损害国家利益而订

立的合同都是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。比如，实施结果污染环

境的合同、从事犯罪或者帮助犯罪的合同等等。损害社会利

益的合同，当事人主观上可能是故意，也可能是过失。 热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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